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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4 年 4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

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局）向中国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特检院）下达了本规则的修订任务书。2004 年 4



月，中国特检院组织有关专家成立起草组。2004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

了起草组首次工作会议，确定了修订工作的原则、重点内容及主要问题、

结构（章节）框架，并就修订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制定了修订工作时

间表。2004 年 9 月在苏州召开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经讨论修改，

形成了《锅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草案，之后，邀请部分专家对草案

进行了讨论，并且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2004 年 10 月，特种设备

局以质检特函[2004]60 号文征求基层部门、有关单位和专家及公民的

意见。2005 年 3 月，特种设备局将送审稿提交给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委员会审议，随后多次召开相关讨论会进行了修改。2008

年 8 月 7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1999 年版的《锅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自颁布实施以来，对锅

炉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起到有利的推动和规范作用。本规则是在此基

础上，按照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和 200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国锅炉水处

理发展现状、锅炉使用单位的需求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技术检验的

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的修订。本次修订中取消和修订了 1999 年版《锅

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不一致的

条款和内容，对于锅炉化学清洗以及水处理设备、药剂、树脂的生产等

方面的工作，在采用行业自律模式的基础上，强化监督管理；对于锅炉

水处理人员，分成锅炉水处理检验检测人员和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两

类，分别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考核和管理。本规则旨在加强锅炉水处理

工作的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由于结垢、腐蚀及蒸汽质量恶化而造成的

锅炉事故，促进锅炉运行的安全、经济、节能、环保。 

本规则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如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徐志俊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赵洪彪 

中国锅炉水处理协会                                王骄凌 



长春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刘瑞长 

辽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郝景泰 

新乡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焦建国 

广州市锅炉压力容器监察检验所                      杨  麟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周  英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赵欣刚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张兆杰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  洁 

烟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徐明娣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邓宏康 

湖北省电力试验研究院                              喻亚非 

重庆市特种设备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李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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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锅炉水处理工作，防止和减少锅炉结垢、腐蚀及

其蒸汽质量恶化而造成的事故，促进锅炉运行的安全、经济、节能、环

保，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有关锅炉安全技术规范，制定本

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中所规定的锅炉水处理，主要是指为了防止锅炉结

垢、腐蚀，保证水汽质量而采取的措施（包括锅炉清洗）。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所规定范围内的

以水为介质的固定式承压锅炉（以下简称锅炉）。 

第四条  锅炉以及水处理系统（设备）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

装、改造、维修，下同）、使用单位和从事锅炉水处理检验检测工作的

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锅炉水处理药剂和树脂的制造单位，锅炉

房设计单位，锅炉水处理服务单位、锅炉化学清洗单位应当执行本规则。

进口或者按照境外规范、标准在境内生产并且使用的锅炉水处理设

备、药剂、树脂也应当符合本规则的要求。 

第五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所用锅炉品种、炉型、结构和容量

等采取合适的水处理方式以保证锅炉水质。工业锅炉水质应当符合 GB/

T 1576－2001《工业锅炉水质》标准，电站锅炉水、汽质量应当符合 G

B/T 12145－1999《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标准的规

定（以下简称水质标准）。 

锅炉使用单位及其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则开展锅炉

水处理设备的管理、操作和日常水、汽质量定期化验分析等工作。 

第六条  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要求，经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准。 

检验机构及其锅炉水处理检验检测人员（以下简称水处理检验人

员）应当按照本规则开展锅炉水处理的检验检测（以下简称水处理检验）

工作。 

第七条  为了促进锅炉节能减排，蒸汽冷凝水应当尽可能回收利



用，降低排污率。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国家锅炉水处理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在水

处理设备、药剂、 

树脂制造单位或者锅炉化学清洗单位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对锅炉水处理

设备、药剂、树脂进行注册以及对锅炉化学清洗单位的资质进行评定，

引导锅炉水处理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锅炉水处理产品和化学清洗质

量。 

第九条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监督本规则的实施。 

  

第二章  设计与制造 

  

第十条  锅炉水处理系统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则，根据水质标

准、设计规范的规定以及使用单位对水、汽质量的要求，设计合理有效

的锅炉水处理方案。方案至少包括水处理方法、主要系统设计、设备选

型、仪器仪表配置等。 

第十一条  新设计、制造的锅炉应当在锅炉上设置水样取样点。对

于额定蒸发量大于或者等于 1t/h 的蒸汽锅炉和额定热功率大于或者等

于 0.7MW 的热水锅炉应当设置锅水取样冷却装置；对于蒸汽质量有要求

时，应当设有蒸汽取样冷却装置。水样取样点应当保证取出的水、汽样

品具有代表性，并且符合相关标准对样品的要求。 

第十二条  锅炉水处理设备、药剂和树脂的生产单位，应当具备与

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有必要的生产条件和检

测手段，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所生产的产品应当符合有关规范、标

准的要求，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第十三条  锅炉水处理设备出厂时，应当附有以下文件资料： 

(一)水处理设备图样（总图、管道系统图等）； 

(二)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三)设备安装、使用说明书。 

第十四条  水处理药剂、树脂出厂时，应当附有以下文件资料： 



(一)产品合格证； 

(二)使用说明书。 

  

第三章  安装调试 

  

第十五条  锅炉水处理系统（设备）安装单位（以下简称安装单位），

应当具备与其安装工程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有健全的质

量保证体系，按照锅炉水处理设计方案和有关规范及其标准进行安装，

并且记录，对其安装质量负责，并且接受检验机构实施的监督检验。竣

工验收后，应当将安装竣工资料提供给锅炉使用单位存入锅炉技术档案

中。 

第十六条  锅外水处理系统（设备）安装完毕后，应当由具有调试

能力的单位进行调试，确定合理的运行参数。 

采取锅内加药处理的锅炉应当由具有调试能力的单位进行调试，确

定合理有效的加药方法和数量。 

调试后的水、汽质量应当达到水质标准的要求，调试报告应当存入

锅炉使用单位的锅炉技术档案中。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七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水

处理管理、岗位职责、运行操作、维护保养等制度，并且严格执行。 

第十八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锅炉的数量、参数、水源情况和

水处理方式，配备专（兼）职水处理作业人员。 

第十九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规则和水质标准的规定，对

水、汽质量定期进行化验分析。每次化验分析的时间、项目、数据及采

取的相应措施，应当填写在水质化验记录表上。 

对于锅炉总额定蒸发量大于或者等于 1t/h 的蒸汽锅炉、锅炉总额

定热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7MW 的热水锅炉的使用单位，对水、汽质量应



当每班至少进行 1次分析。 

第二十条  为了防止备用或者停用的锅炉和水处理设备腐蚀以及

树脂污染，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做好保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检验机构提出锅炉水

处理检验的申请。 

第二十二条  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按照《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的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资格后，才能从事锅炉水处理管理、

操作工作。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的考核按照《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考核

大纲》要求的内容进行。 

第二十三条  锅炉使用单位对因锅炉水处理不当造成的事故负责，

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对其承担的工作质量负责。 

  

第五章  锅炉水处理检验 

  

第二十四条  锅炉水处理检验工作，包括水处理系统安装监督检

验、运行水处理监督检验、停炉水处理检验。锅炉水处理检验工作是锅

炉检验工作的一部分。锅炉水处理检验按照《锅炉水处理检验规则》进

行。 

运行水处理监督检验周期如下： 

(一)对锅炉使用单位抽样检验锅炉水、汽质量，至少每半年 1次，

对抽样检验不合格的单位应当增加抽样检验次数； 

(二)对水处理设备及其运行状况，至少每年 1次检验。 

水处理系统安装监督检验结合锅炉安装监督检验进行，停炉水处理

检验结合锅炉内部检验进行。锅炉水处理检验的项目和要求按照《锅炉

水处理检验规则》要求进行，并且按照其要求单独出具《锅炉水处理系

统安装监督检验报告》、《运行水处理监督检验报告》、《停炉水处理

检验报告》。 

第二十五条  检验机构在进行锅炉水处理检验的同时，应当了解水

源水质情况以及锅炉使用单位的锅炉水处理方法、水质合格率、蒸汽冷



凝水回收利用和排污情况；对水处理检验不合格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

发现严重事故隐患，检验机构应当立即书面报告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 

第二十六条  水处理检验人员按照有关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规

定进行考核合格后，才能从事锅炉水处理检验工作。 

第二十七条  检验机构及其水处理检验人员对其承担的检验工作

质量负责。 

  

第六章  锅炉清洗 

  

第二十八条  锅炉清洗分为化学清洗和物理清洗，锅炉使用单位应

当根据锅炉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不能以清洗代替正常的锅

炉水处理工作。 

锅炉化学清洗按照《锅炉化学清洗规则》要求进行。 

第二十九条  锅炉化学清洗单位应当具备与其承担的化学清洗业

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设备、仪器仪表和质量保证体系。 

第三十条  新建锅炉启动前和在用锅炉受热面结垢、腐蚀程度达到

《锅炉化学清洗规则》清洗条件时，应当进行清洗。检验机构根据实际

情况也可以提出清洗建议。 

采取化学清洗方法时，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或者能

力的化学清洗单位对锅炉进行化学清洗。 

第三十一条  锅炉清洗单位对其清洗质量负责。化学清洗时，其清

洗质量的检验按照《锅炉化学清洗规则》的规定进行。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有专人负责锅炉水处理监督

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核发锅炉使用登记证时，应当核



查水处理系统（设备）安装技术资料和调试报告，水质不合格的不发锅

炉使用登记证。 

第三十四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锅炉使用单位的水质管理

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等进行不定期抽查，对锅炉水处理不合格造成严重结

垢或者腐蚀的锅炉使用单位，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锅炉水处理检验依照有关规定收费。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则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原 1999 年版《锅

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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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04 年 4 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

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以下简称特种设备局）向中国特种设备检测

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特检院）下达了本规则的修订任务书。2004 年 4

月，中国特检院组织有关专家成立起草组。2004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

了起草组首次工作会议，确定了修订工作的原则、重点内容及主要问题、

结构（章节）框架，并就修订工作进行了具体分工，制定了修订工作时



间表。2004 年 9 月在苏州召开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经讨论修改，

形成了《锅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草案，之后，邀请部分专家对草案

进行了讨论，并且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2004 年 10 月，特种设备

局以质检特函[2004]60 号文征求基层部门、有关单位和专家及公民的

意见。2005 年 3 月，特种设备局将送审稿提交给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

备安全技术委员会审议，随后多次召开相关讨论会进行了修改。2008

年 8 月 7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1999 年版的《锅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自颁布实施以来，对锅

炉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起到有利的推动和规范作用。本规则是在此基

础上，按照 200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和 200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国锅炉水处

理发展现状、锅炉使用单位的需求以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技术检验的

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的修订。本次修订中取消和修订了 1999 年版《锅

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不一致的

条款和内容，对于锅炉化学清洗以及水处理设备、药剂、树脂的生产等

方面的工作，在采用行业自律模式的基础上，强化监督管理；对于锅炉

水处理人员，分成锅炉水处理检验检测人员和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两

类，分别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考核和管理。本规则旨在加强锅炉水处理

工作的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由于结垢、腐蚀及蒸汽质量恶化而造成的

锅炉事故，促进锅炉运行的安全、经济、节能、环保。 

本规则主要起草单位和人员如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盐城分院          徐志俊 

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赵洪彪 

中国锅炉水处理协会                                王骄凌 

长春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                          刘瑞长 

辽阳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                    郝景泰 

新乡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                       焦建国 

广州市锅炉压力容器监察检验所                      杨  麟 

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中心                        周  英 



浙江省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赵欣刚 

河南省锅炉压力容器安全检测研究院                 张兆杰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  洁 

烟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徐明娣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          邓宏康 

湖北省电力试验研究院                              喻亚非 

重庆市特种设备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李长林 

苏州热工研究院                                 何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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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锅炉水处理工作，防止和减少锅炉结垢、腐蚀及

其蒸汽质量恶化而造成的事故，促进锅炉运行的安全、经济、节能、环

保，根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有关锅炉安全技术规范，制定本

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中所规定的锅炉水处理，主要是指为了防止锅炉结



垢、腐蚀，保证水汽质量而采取的措施（包括锅炉清洗）。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所规定范围内的

以水为介质的固定式承压锅炉（以下简称锅炉）。 

第四条  锅炉以及水处理系统（设备）的生产（含设计、制造、安

装、改造、维修，下同）、使用单位和从事锅炉水处理检验检测工作的

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机构），锅炉水处理药剂和树脂的制造单位，锅炉

房设计单位，锅炉水处理服务单位、锅炉化学清洗单位应当执行本规则。

进口或者按照境外规范、标准在境内生产并且使用的锅炉水处理设

备、药剂、树脂也应当符合本规则的要求。 

第五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所用锅炉品种、炉型、结构和容量

等采取合适的水处理方式以保证锅炉水质。工业锅炉水质应当符合 GB/

T 1576－2001《工业锅炉水质》标准，电站锅炉水、汽质量应当符合 G

B/T 12145－1999《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标准的规

定（以下简称水质标准）。 

锅炉使用单位及其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应当按照本规则开展锅炉

水处理设备的管理、操作和日常水、汽质量定期化验分析等工作。 

第六条  检验机构应当按照对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的要求，经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准。 

检验机构及其锅炉水处理检验检测人员（以下简称水处理检验人

员）应当按照本规则开展锅炉水处理的检验检测（以下简称水处理检验）

工作。 

第七条  为了促进锅炉节能减排，蒸汽冷凝水应当尽可能回收利

用，降低排污率。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国家锅炉水处理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在水

处理设备、药剂、 

树脂制造单位或者锅炉化学清洗单位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对锅炉水处理

设备、药剂、树脂进行注册以及对锅炉化学清洗单位的资质进行评定，

引导锅炉水处理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锅炉水处理产品和化学清洗质

量。 



第九条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监督本规则的实施。 

  

第二章  设计与制造 

  

第十条  锅炉水处理系统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则，根据水质标

准、设计规范的规定以及使用单位对水、汽质量的要求，设计合理有效

的锅炉水处理方案。方案至少包括水处理方法、主要系统设计、设备选

型、仪器仪表配置等。 

第十一条  新设计、制造的锅炉应当在锅炉上设置水样取样点。对

于额定蒸发量大于或者等于 1t/h 的蒸汽锅炉和额定热功率大于或者等

于 0.7MW 的热水锅炉应当设置锅水取样冷却装置；对于蒸汽质量有要求

时，应当设有蒸汽取样冷却装置。水样取样点应当保证取出的水、汽样

品具有代表性，并且符合相关标准对样品的要求。 

第十二条  锅炉水处理设备、药剂和树脂的生产单位，应当具备与

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有必要的生产条件和检

测手段，有健全的质量保证体系，所生产的产品应当符合有关规范、标

准的要求，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第十三条  锅炉水处理设备出厂时，应当附有以下文件资料： 

(一)水处理设备图样（总图、管道系统图等）； 

(二)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三)设备安装、使用说明书。 

第十四条  水处理药剂、树脂出厂时，应当附有以下文件资料： 

(一)产品合格证； 

(二)使用说明书。 

  

第三章  安装调试 

  

第十五条  锅炉水处理系统（设备）安装单位（以下简称安装单位），

应当具备与其安装工程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有健全的质



量保证体系，按照锅炉水处理设计方案和有关规范及其标准进行安装，

并且记录，对其安装质量负责，并且接受检验机构实施的监督检验。竣

工验收后，应当将安装竣工资料提供给锅炉使用单位存入锅炉技术档案

中。 

第十六条  锅外水处理系统（设备）安装完毕后，应当由具有调试

能力的单位进行调试，确定合理的运行参数。 

采取锅内加药处理的锅炉应当由具有调试能力的单位进行调试，确

定合理有效的加药方法和数量。 

调试后的水、汽质量应当达到水质标准的要求，调试报告应当存入

锅炉使用单位的锅炉技术档案中。 

  

第四章  使用管理 

  

第十七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水

处理管理、岗位职责、运行操作、维护保养等制度，并且严格执行。 

第十八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锅炉的数量、参数、水源情况和

水处理方式，配备专（兼）职水处理作业人员。 

第十九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根据本规则和水质标准的规定，对

水、汽质量定期进行化验分析。每次化验分析的时间、项目、数据及采

取的相应措施，应当填写在水质化验记录表上。 

对于锅炉总额定蒸发量大于或者等于 1t/h 的蒸汽锅炉、锅炉总额

定热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7MW 的热水锅炉的使用单位，对水、汽质量应

当每班至少进行 1次分析。 

第二十条  为了防止备用或者停用的锅炉和水处理设备腐蚀以及

树脂污染，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做好保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向检验机构提出锅炉水

处理检验的申请。 

第二十二条  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按照《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

理办法》的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资格后，才能从事锅炉水处理管理、



操作工作。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的考核按照《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考核

大纲》要求的内容进行。 

第二十三条  锅炉使用单位对因锅炉水处理不当造成的事故负责，

锅炉水处理作业人员对其承担的工作质量负责。 

  

第五章  锅炉水处理检验 

  

第二十四条  锅炉水处理检验工作，包括水处理系统安装监督检

验、运行水处理监督检验、停炉水处理检验。锅炉水处理检验工作是锅

炉检验工作的一部分。锅炉水处理检验按照《锅炉水处理检验规则》进

行。 

运行水处理监督检验周期如下： 

(一)对锅炉使用单位抽样检验锅炉水、汽质量，至少每半年 1次，

对抽样检验不合格的单位应当增加抽样检验次数； 

(二)对水处理设备及其运行状况，至少每年 1次检验。 

水处理系统安装监督检验结合锅炉安装监督检验进行，停炉水处理

检验结合锅炉内部检验进行。锅炉水处理检验的项目和要求按照《锅炉

水处理检验规则》要求进行，并且按照其要求单独出具《锅炉水处理系

统安装监督检验报告》、《运行水处理监督检验报告》、《停炉水处理

检验报告》。 

第二十五条  检验机构在进行锅炉水处理检验的同时，应当了解水

源水质情况以及锅炉使用单位的锅炉水处理方法、水质合格率、蒸汽冷

凝水回收利用和排污情况；对水处理检验不合格的单位提出整改意见，

发现严重事故隐患，检验机构应当立即书面报告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 

第二十六条  水处理检验人员按照有关法规和安全技术规范的规

定进行考核合格后，才能从事锅炉水处理检验工作。 

第二十七条  检验机构及其水处理检验人员对其承担的检验工作

质量负责。 



  

第六章  锅炉清洗 

  

第二十八条  锅炉清洗分为化学清洗和物理清洗，锅炉使用单位应

当根据锅炉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清洗方法，不能以清洗代替正常的锅

炉水处理工作。 

锅炉化学清洗按照《锅炉化学清洗规则》要求进行。 

第二十九条  锅炉化学清洗单位应当具备与其承担的化学清洗业

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设备、仪器仪表和质量保证体系。 

第三十条  新建锅炉启动前和在用锅炉受热面结垢、腐蚀程度达到

《锅炉化学清洗规则》清洗条件时，应当进行清洗。检验机构根据实际

情况也可以提出清洗建议。 

采取化学清洗方法时，锅炉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或者能

力的化学清洗单位对锅炉进行化学清洗。 

第三十一条  锅炉清洗单位对其清洗质量负责。化学清洗时，其清

洗质量的检验按照《锅炉化学清洗规则》的规定进行。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有专人负责锅炉水处理监督

管理工作。 

第三十三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在核发锅炉使用登记证时，应当核

查水处理系统（设备）安装技术资料和调试报告，水质不合格的不发锅

炉使用登记证。 

第三十四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锅炉使用单位的水质管理

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等进行不定期抽查，对锅炉水处理不合格造成严重结

垢或者腐蚀的锅炉使用单位，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锅炉水处理检验依照有关规定收费。 

第三十六条  本规则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则自 200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原 1999 年版《锅

炉水处理监督管理规则》同时废止。 

  
 


